北京市区县人民政府落实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责任情况督导评估办法（试行）

为全面推进本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促进北京市与教育部签署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和市政府与各区县政府签订责任书的目标实现，依据教育部《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和国家教育督导团的具体要求，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北京市对区县政府落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责任情况督导评估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教育法律法规和党的教育方针，以保障素质教育全面实施、促进教育公平为宗旨，以督促建、以督促改、以督促发展，推进全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二、评估内容

（一）区县人民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情况。主要内容包括入学机会、保障机制、教师队伍建设、质量与管理等四个方面，共计21项指标。（见附件1） 

（二）区域内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达到北京市办学条件基本标准情况。依据《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和《关于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的实施意见》（京教基〔2007〕25号），按照《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条件达标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条件达标评估系统》进行监测评估。（见附件2）

（三）区域内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情况。主要内容包括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生均图书册数、师生比、生均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生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教师数8项指标。（见附件3）
（四）公众对本区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满意度情况。主要内容包括人民群众对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情况、区县内校际间办学条件差距、区域内校际间教师队伍的差距、区域内义务教育择校情况以及政府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努力程度等方面满意程度。调查对象包括区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学生家长以及其他群众。（见附件4）
三、评估标准

（一）区县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情况，依据《北京市区县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督导评估指标体系》，在审议区县人民政府自评报告和自评量表的基础上，对区县人民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情况进行督导评估及量化评分。量化总分达到90分以上，即为达到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县的认定条件之一。

（二）办学条件达标情况，依据《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和《关于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的实施意见》（京教基〔2007〕25号），按照《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条件达标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条件达标评估系统》进行监测。区域内小学和初中学校100%达到北京市规定的办学条件的基本标准，即为达到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县的认定条件之一。

（三）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情况，依据义务教育阶段各中小学填报的“教育部基础教育学校统计报表”和“学校财政年度决算”的相关数据，在测算教育部规定八项指标差异系数的基础上，计算综合差异系数。小学和初中的综合差异系数分别小于或等于0.65和0.55，即为达到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县的认定条件之一。

（四）公众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满意度情况，通过按规定人数比例，对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学生家长以及其他群众进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满意度问卷调查。调查结果作为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县认定的重要参考。

四、工作要求

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依据相关文件规定，自2012年起，已按规定程序对各区县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工作进行了督导评估。遵照市政府的部署和国家教育督导团的要求，各区县要认真落实修订的《北京市区县人民政府落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责任情况督导评估办法（试行）》，做好迎接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县国家认定的准备工作。　

（一）区县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县国家认定工作，把创建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县作为促进教育公平和全面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全面推进区域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二）加强对接受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县国家认定工作的领导，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按照国家教育督导团的文件要求，在市政府教育督导室的指导下，确保各项准备工作落实到位。
（三）按照市政府教育督导室统一要求，依据《北京市区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满意度调查工作方案》，加强协同配合，认真完成人民群众对本区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满意度调查工作。
（四）通过市级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县督导评估、达到基本要求的区县，由区县政府向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提出接受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县国家认定的申请。
（五）按照国家教育督导团规定，在市政府教育督导室的指导下，填写《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申报表》（共8页），认真做好向国家教育督导团报送有关材料的工作。
（六）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市教委对通过国家教育督导团认定，并由教育部授予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县奖牌的区县给予表彰奖励。
（七）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和复查机制。对达到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县标准的区县进行复查，经复查不能达到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县标准的区县，限期整改达标并在全市范围内通报。
附件：1.北京市区县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督导评估指标体系

2.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条件达标评估指标体系

3.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校际间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估指标体系

4.北京市区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公众满意度调查工作方案

5.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申报表
附件1     

北京市区县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督导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   级   指   标
	分值
	评 估 等 级
	评  估  标  准

	
	
	
	A
	B
	C
	D
	

	入学机会
(20)
	1．学校规模适宜，布局合理，保证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就近入学。
	4
	4
	3
	2
	0
	A:学校规模、布局符合要求，就近免试入学落实到位；

B:学校规模、布局基本符合要求，就近免试入学基本落实；

C:学校规模、布局基本符合要求，就近免试入学存在差距；

D:学校规模、布局符合不合要求，就近免试入学尚未落实。

	
	2．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纳入财政保障体系。 
	4
	4
	3
	2
	0
	A:纳入规划与财政保障体系，解决随迁子女就学；

B:纳入规划与财政保障体系，基本解决随迁子女就学；
C:纳入规划与财政保障体系，随迁子女就学有欠缺；

D:未纳入规划与财政保障体系，随迁子女就学未落实。

	
	3．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的特殊教育关爱体系。
	4
	4
	3
	2
	0
	A:符合要求，落实到位；    B:基本符合要求，落实到位；

C:基本符合要求，存在差距；D:不合要求，尚未落实。

	
	4．三类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不低于95％。
	4
	4
	3
	2
	0
	A:达到95%以上；B:达到90%以上；

C:达到80%以上；D:达到80%以下。

	
	5．优质普通高中招生名额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比例逐步提高。
	4
	4
	3
	2
	0
	A:符合要求，落实到位；    B:基本符合要求，落实到位；

C:基本符合要求，存在差距；D:不合要求，尚未落实。

	 
	6．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责任、监督和问责机制。
	5
	5
	4
	2
	0
	A:机制健全，执行有效；      B:机制基本健全，执行有效；

C:机制基本健全，执行有欠缺；D:机制不健全，执行不到位。

	一级指标
	二   级   指   标
	分值
	评 估 等 级
	评  估  标  准

	
	
	
	A
	B
	C
	D
	

	保障机制
(25)
	7．义务教育经费在财政预算中单列，近三年教育经费做到“三个增长”。
	4
	4
	3
	2
	0
	A:预算单列，连续三年实现“三个增长”；

B:预算单列，连续二年实现“三个增长”；

C:预算单列，只有一年实现“三个增长”；

D:预算未单列，连续三年未实现“三个增长”。

	
	8．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制定并有效实施了办学相对困难学校改造计划。教育经费向办学相对困难学校和特殊教育的学校倾斜。
	4
	4
	3
	2
	0
	A:符合要求，落实到位；    B:基本符合要求，落实到位；

C:基本符合要求，存在差距；D:不合要求，尚未落实。


	
	9．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义务教育。
	5
	5
	4
	2
	0
	A:用于义务教育达到50%以上；B:用于义务教育达到45%以上；

C:用于义务教育达到40%以上；D:用于义务教育达到40%以下

	
	10．教育费附加主要用于义务教育。 
	5
	5
	4
	2
	0
	A:用于义务教育达到50%以上；B:用于义务教育达到45%以上；

C:用于义务教育达到40%以上；D:用于义务教育达到40%以下。

	
	11．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用于
义务教育的比例达到市级规定要求。
	2
	2
	1
	0
	0
	A:符合要求，落实到位；    B:基本符合要求，落实到位；

C:基本符合要求，存在差距；D:不合要求，尚未落实。

	教师队伍
(35)
	12．小学教师学历达到大专以上，初
中教师学历达到本科以上。
	7
	7
	5
	3
	0
	A:学历达标达到95%以上；B: 学历达标达到90%以上；

C:学历达标达到80%以上；D:学历达标达到80%以下

	
	13．全面实施义务教育绩效工资制度。
	7
	7
	5
	3
	0
	A:全部落实到位；B:基本落实到位；

C:基本落实到位，但有欠缺；D:尚未落实。

	
	14．学科教师配备合理，生师比：初
中≤18.3∶1，小学≤20.8∶1.
	7
	7
	5
	3
	0
	A:符合市级标准；    B:基本符合市级标准；

C:与市级标准有差距；D:与市级标准有较大差距。


	一级指标
	二   级   指   标
	分值
	评 估 等 级
	评  估  标  准

	
	
	
	A
	B
	C
	D
	

	
	15．建立并有效实施了区域内义务
教育学校校长和教师定期交流制度。
	7
	7
	5
	3
	0
	A:制度健全，落实到位；      B:制度基本健全，落实到位；

C:有相关制度，尚未全部落实；D:无制度，不落实。

	
	16．落实教师培训经费，加强教师
培训。
	7
	7
	5
	3
	0
	A:经费超过市级标准，工作落实；

B:经费达到市级标准，工作基本落实；

C:经费基本达到市级标准，工作能落实；

D:经费未达标，工作不到位。

	质量与
管理(20)
	17．按照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课程
方案开齐课程开足课时。
	4
	4
	3
	2
	0
	A:按规定开齐课程，开足课时；

B:按规定开齐课程，课时基本开足；
C:按规定开齐课程，个别课时有增减；

D:课程不齐，课时不足；

	
	18．小学、初中完成率达到99.5%
以上。
	4
	4
	3
	2
	0
	A:达到99.5%以上；B:达到98%以上；

C:达到96%以上；  D:达到94%以下

	
	19．小学、初中学生符合《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达标率达到85%以上。
	4
	4
	3
	2
	0
	A:达到85%以上；B:达到80%以上；

C:达到75%以上；D:达到75%以下

	
	20．义务教育阶段不设重点学校和
重点班，公办义务教育择校现象得到有效缓解。 
	4
	4
	3
	2
	0
	A:无重点校、重点班，择校现象有效缓解；

B:无重点校、重点班，择校现象基本缓解；

C:无重点校、重点班，择校现象尚未缓解；

D:无重点校、重点班，择校现象依然突出；

	
	21．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得到
有效减轻。
	4
	4
	3
	2
	0
	A:减负实效明显；B:减负取得一定实效；

C:减负效果一般；D:课业负担依然过重。


附件2   
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条件达标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估要点
	评估

标准
	评估依据

	A1.专用教室建设

（40分）
	B1.专用教室配置

（25分）
	1．小学科学、音乐、美术、计算机教室建设25分（科学6.25分、音乐6.25分、美术6.25分、计算机教室6.25分）

2．初中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计算机教室建设25分（物理6.25分、化学6.25分、生物6.25分、计算机教室6.25分）
	市级标准
18.75分
	1．根据北京市教委等八个委办局联合颁发的《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京教策[2005]8号）和相关文件，结合我市中小学的实际情况，组织制定了《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条件基本标准督导评估指标》。

2.依据《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实施意见》（京教基[2007]25号）提出的在专用教室建设、现代教育技术设备、教学仪器设备和学校图书资料等主要方面达到新颁标准。

3．依据《北京市中小学实验室、专用教室管理制度》京教设字[2008]012对专用教室及实验室管理与使用要求。

	
	B2. 专用教室管理与使用

（15分）
	3．专用教室及实验室管理制度建设15分（制度建全5分、填报规范5分、开足开齐5分）
	市级标准10分
	

	A2.现代教育技术设备

（10分）
	B3.计算机配置

（5分）
	4．小学每百名学生计算机配备5分（办学条件标准10人/台；）

5．初中每百名学生计算机配备5分（办学条件标准8人/台）
	市级标准 4.25分
	

	
	B4.校园网建设

（5分）
	6．小学校园网建设5分

7．初中校园网建设5分
	市级标准

5分
	

	A3.教学仪器设备

（35分）
	B5.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35分）
	8．小学生均仪器设备值35分（8000元/生）

9．初中生均仪器设备值35分（10000元/生）
	市级标准30分
	

	A4.学校图书资料

（15分）
	B6.生均图书册数

（15分）
	10．小学图书册数达标15分（20册/生）

11．初中图书册数达标15分（30册/生）
	市级标准 12.75分
	


附件3
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校际间均衡发展状况
督导评估指标体系

	序号
	指标内容
	评估标准

	1
	专任教师人数与学生人数比差异系数
	1．综合差异系数小学和初中分别小于或等于0.65和0.55。

2．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包括小学、一贯制学校、独立初中、完全中学（不含小学教学点、特殊教育学校和职业学校）。

3.对九年一贯制学校，按照“一个小学生：一个初中生=1：1.1”的比例拆分学校办学条件。对完全中学，按照“一个初中生：一个高中生=1：1.2”的比例拆分学校办学条件。

	2
	生均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差异系数
	

	3
	生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教师数差异系数
	

	4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差异系数
	

	5
	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差异系数
	

	6
	生均图书册数差异系数
	

	7
	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差异系数
	

	8
	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差异系数
	


附件4

北京市区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公众满意度
调查方案

为了解社会公众对北京市区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的满意度水平，掌握社会各界对义务教育的需求、意见及建议，依据教育部《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教督〔2012〕3号）及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北京市区县人民政府落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责任情况督导评估办法（试行）》（京教督〔2013〕7号）的要求，特开展公众满意度调查。
一、调查对象

本次公众满意度调查的对象主要包括：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学生家长以及其他群众。

调查对象的数量按被评估区县常住人口的1.5‰确定，常住人口在40万以下的区县，问卷调查数量均为600份。

二、调查内容

本次公众满意度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对区县内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情况的满意度；

（二）对区县政府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的努力程度的满意度；

（三）对缩小区县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际间办学条件差距情况的满意度；

（四）对缩小区县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际间教师队伍差距情况的满意度；

（五）对区县内改善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状况的满意度。

三、调查方法

为了增强督导评估工作的科学性、准确性与公信力，特委托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设计本次满意度调查的调查方案及调查问卷（见附件4），由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组组织实施。

问卷调查通过电子邮件和现场调查两种方式进行。主要由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组委派的调查员负责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四、调查流程

（一）确定样本

由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组根据市统计局公布的各区县常住人口数和规定比例确定各区县问卷调查样本量。按照“学生家长比例不低于50%，其他各类调查对象数量大体相当”的原则，确定各类调查对象的数量。

（二）调查实施

问卷调查通过电子邮件或现场调查两种方式实施。由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组根据各区县实际情况，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校长、教师和学生家长填答问卷。

（三）结果统计

问卷回收后，由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组负责问卷的统计分析工作。主要统计有效问卷数量、满意问卷数、综合满意度等，并形成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统计表及统计分析报告。

五、结果应用

社会公众的教育满意度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的一项重要指标，调查结果将作为对各区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结果认定的重要参考依据。

北京市区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公众满意度调查问卷

先生/女士：

您好！为了解您所在区县义务教育均衡状况，进一步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我们设计了本次调查。本问卷不记名，答案无对错之分，请在最符合您情况的选项上画“√”，我们会为您保密，请放心填写！

注意：义务教育指的是普通小学和普通初中教育
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一、基本信息

1．您的性别是：（1）男       （2）女

2．您的身份是（可多选）：
（1）人大代表 （2）政协委员  （3）小学校长     （4）初中校长 （5）小学教师
（6）初中教师 （7）小学生家长（8）初中学生家长 （9）其他（请注明：_______）

3．如果您是学生家长，那么您孩子的户口类型是：（1）北京市户口   （2）外省市户口 

4．您的家庭所在地是：     （1）城市          （2）县镇          （3）农村
5．您的受教育程度是：
（1）初中及以下  （2）高中（含中专、职高）  （3）大专或本科  （4）硕士或博士
二、教育满意度评价
1．您对本区县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情况的评价是：
（1）满意         （2）比较满意        （3）不太满意        （4）不满意
2．您对本区县政府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的工作上的评价是：
（1）满意         （2）比较满意        （3）不太满意        （4）不满意

3．您对本区县缩小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学校之间办学条件差距的评价是：
（1）满意         （2）比较满意        （3）不太满意        （4）不满意

4．您对本区县缩小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学校之间教师队伍差距的评价是：
（1）满意         （2）比较满意        （3）不太满意        （4）不满意

5．您对本区县缓解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方面的评价是：
（1）满意         （2）比较满意        （3）不太满意        （4）不满意

6．您对本区县小学和初中学校的数量及布局的评价是：

（1）满意         （2）比较满意        （3）不太满意        （4）不满意

三、您对本区县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还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谢谢您的配合与支持！

北京市区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公众满意度调查样本量

	序号
	区县
	常住人口数
（万人）（a）
	样本量（人）

	
	
	
	总计
	家长（b）
	其他（c）

	1
	东城区
	91.9
	1379 
	689 
	689 

	2
	西城区
	124.3
	1865 
	932 
	932 

	3
	朝阳区
	354.5
	5318
	2659
	2659

	4
	海淀区
	328.1
	4922 
	2461 
	2461 

	5
	丰台区
	211.2
	3168 
	1584 
	1584 

	6
	石景山区
	61.6
	924 
	462 
	462 

	7
	门头沟区
	23.8
	600 
	300 
	300 

	8
	昌平区
	166.1
	2492 
	1246 
	1246 

	9
	大兴区
	87.7
	1316 
	658 
	658 

	10
	房山区
	85.9
	1289 
	644 
	644 

	11
	通州区
	118.4
	1776 
	888 
	888 

	12
	顺义区
	87.7
	1316 
	658 
	658 

	13
	怀柔区
	37.3
	600 
	300 
	300 

	14
	密云县
	41.8
	627 
	314 
	314 

	15
	平谷区
	41.6
	624 
	312 
	312 

	16
	延庆县
	31.7
	600 
	300 
	300 

	17
	燕山地区
	8.6
	600 
	300 
	300 

	
	  总计
	1902.2
	29412 
	14706
	14706


注释：
a.常住人口数均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b.根据样本量总数计算的学生家长最低样本量，计算公式为“样本量总计”乘以50%；
c.“其他”含教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其他群众等。

**区（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统计表

	　
	问卷总数
	问卷调查

综合满意度（%）

	
	小计
	其中：回收有效问卷数
	

	
	
	计
	其中：满意问卷数
	

	总计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校长
	
	
	
	

	教师
	
	
	
	

	家长
	
	
	
	

	其他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统计分析报告框架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

1．调查的组织实施

2．样本分布

二、满意度结果统计分析

1．满意度综合得分

2．每个题目的满意度得分

3．不同对象的满意度得分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1．结论

2．政策建议
附件5
	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申报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兵团）
	          市（地、州、盟、师）

	          县（市、区、旗、团场）
	

	
	
	

	
	
	

	
	
	

	
	报送时间：　　　　　年　　月　　日　　　

	
	报送单位：　　　　　（盖章）

	
	
	

	 
	　　            国家教育督导团办公室制


	表I：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基本情况

	　
	自然情况
	经济情况
	普通中小学校数
(所)
	特殊教育学校数
(所)
	小学教学点数(个)
	教学班数
(个)
	在校学生数(人)
	教职工数
(人)

	
	人口总数
(万人)
	农业人口数(万人)
	乡镇数(个)
	行政村数
(个)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年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元)
	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元)
	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小学
	一贯制学校
	初中
	完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合计
	其中专任教师数
	合计
	其中专任教师数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9
	L10
	L11
	L12
	L13
	L14
	L15
	L16
	L17
	L18
	L19
	L20
	L21
	L22

	全县
总计
	　
	　
	　
	　
	　
	　
	　
	　
	　
	　
	　
	　
	　
	　
	　
	　
	　
	　
	　
	　
	　
	　

	注：1、小学中：省直属、市直属的有＿＿＿所，企业办学的有＿＿＿所，民办学校有＿＿＿所。

	　　2、一贯制学校中：省直属、市直属的有＿＿＿所，企业办学的有＿＿＿所，民办学校有＿＿＿所。

	　　3、初中学校中：省直属、市直属的有＿＿＿所，企业办学的有＿＿＿所，民办学校有＿＿＿所。

	　　4、完中学校中：省直属、市直属的有＿＿＿所，企业办学的有＿＿＿所，民办学校有＿＿＿所。


	表Ⅱ-1： 小学、初中办学基本标准达标情况



	
	专用教室配置
	专用教室管理与使用
	计算机配置
	校园网建设
	生均教学仪器
设备值
	生均图书册数
	综合
评估

	
	L1
	L2
	L3
	L4
	L5
	L6
	

	小学
	达标学校总数
	
	
	
	
	
	
	

	
	达标学校比例
（%）
	
	
	
	
	
	
	

	初中
	达标学校总数
	
	
	
	
	
	
	

	
	达标学校比例
（%）
	
	
	
	
	
	
	

	表Ⅱ-2： 小学、初中办学基本标准达标情况（分学校）


	学校
名称
	专用教室配置
	专用教室管理与使用
	计算机配置
	校园网建设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生均图书册数
	该校综合评估是否达标

	
	指标值
	省级评估标准
	指标值
	省级评估

标准
	指标值
	省级评估标准
	指标值
	省级评估标准
	指标值
	省级评估标准
	指标值
	省级评估标准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9
	L10
	L11
	L12
	

	小学1
	
	
	
	
	
	
	
	
	
	
	
	
	

	小学2
	
	
	
	
	
	
	
	
	
	
	
	
	

	小学3
	
	
	
	
	
	
	
	
	
	
	
	
	

	…
	
	
	
	
	
	
	
	
	
	
	
	
	

	初中1
	
	
	
	
	
	
	
	
	
	
	
	
	

	初中2
	
	
	
	
	
	
	
	
	
	
	
	
	

	初中3
	
	
	
	
	
	
	
	
	
	
	
	
	

	…
	
	
	
	
	
	
	
	
	
	
	
	
	

	注：小学学校总数＿＿＿所（其中：一贯制学校的小学部有＿＿＿所），初中学校总数＿＿＿所（其中：一贯制学校的初中部＿＿＿所，完中初中部＿＿＿所）。


	表Ⅲ 县域义务教育校际间均衡情况



	　
	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
（㎡）
	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
（㎡）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元）
	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
	生均图书册数
	师生比
	生均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
	生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教师数
	综合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9

	小学
	全区平均值
	　
	　
	　
	　
	　
	　
	　
	　
	

	
	差异系数
	　
	　
	　
	　
	　
	　
	　
	　
	　

	初中
	全区平均值
	　
	　
	　
	　
	　
	　
	　
	　
	

	
	差异系数
	　
	　
	　
	　
	　
	　
	　
	　
	　


	表Ⅳ-1 区县级人民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省级评估得分
	指标值或简要结论

	L1
	L2
	L3
	L4
	L5

	入学机会
（20分）
	1．学校规模适宜，布局合理，保证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就近入学。
	4　
	　
	　

	
	2．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纳入财政保障体系。 
	4　
	　
	　

	
	3．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的特殊教育关爱体系。
	4　
	　
	三类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

	
	4．三类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不低于95％。
	4　
	　
	　

	
	5．优质普通高中招生名额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比例逐步提高。
	4　
	　
	　

	保障机制
（25分）
	6．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责任、监督和问责机制。
	5　
	　
	　

	
	7．义务教育经费在财政预算中单列，近三年教育经费做到“三个增长”。
	4　
	　
	（具体指标值请填在表V中）

	
	8．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制定并有效实施了办学相对困难学校改

造计划。教育经费向办学相对困难学校和特殊教育的学校倾斜。
	4　
	　
	　

	
	9．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义务教育。
	5　
	　
	

	
	10．教育费附加主要用于义务教育。
	5　
	　
	　

	
	11．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用于义务教育的比例达到省级规定要求。
	2
	
	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用于义务教育
的比例：＿＿＿%。

	教师队伍

(35分)
	12．小学教师学历达到大专以上，初中教师学历达到本科以上。
	7
	
	

	
	13．全面实施义务教育绩效工资制度。
	7
	
	

	
	14．学科教师配备合理，生师比：初中≤18.3∶1，小学≤20.8∶1.
	7
	
	小学生师比：        初中生师比：

	
	15．建立并有效实施了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和教师定期交流制度。
	7
	
	

	
	16．落实教师培训经费，加强教师培训。
	7
	
	

	质量与管理

(20分)
	17．按照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开齐课程开足课时。
	4
	
	

	
	18．小学、初中完成率达到99.5%以上。
	4
	
	小学巩固率：     %，初中巩固率：    %

	
	19．小学、初中学生符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达标率达到85%以上。
	4
	
	小学生体质健康及格率：＿＿＿%。
初中生体质健康及格率：＿＿＿%。

	
	20．义务教育阶段不设重点学校和重点班，公办义务教育择校现象得到有效缓解。 
	4
	
	

	
	21．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得到有效减轻。
	4
	
	

	总计
	——
	100
	
	　


	表Ⅴ：义务教育经费情况

	　
	义务教育预算内经费拨款
	地方财政经常性
收入
	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
	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
	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
	教职工年人均

工资

	
	拨款值
(千元)
	比上年增长比例
（%）
	收入
(千元)
	比上年增长比例
（%）
	
	小学
（元）
	比上年增长比例
（%）
	初中
（元）
	比上年增长比例
（%）
	小学
（元）
	比上年增长比例
（%）
	初中
（元）
	比上年增长比例
（%）
	工资
（元）
	比上年增长比例
（%）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9
	L10
	L11
	L12
	L13
	L14
	L15

	20＿年
	　
	－
	　
	－
	　
	　
	－
	　
	－
	　
	－
	　
	－
	　
	－

	20＿年
	　
	　
	　
	　
	　
	　
	　
	　
	　
	　
	　
	　
	　
	　
	　

	20＿年
	　
	　
	　
	　
	　
	　
	　
	　
	　
	　
	　
	　
	　
	　
	　

	20＿年
	　
	　
	　
	　
	　
	　
	　
	　
	　
	　
	　
	　
	　
	　
	　


	表Ⅵ：公众满意度调查情况



	　
	问卷总数
	问卷调查综合
满意度
（%）
	实地走访人数
	实地走访
满意度
（%）

	
	计
	其中：回收有效问卷数
	
	计
	其中：
满意人数
	

	
	
	计
	其中：
满意问卷数
	
	
	
	

	
	L1
	L2
	L3
	L4
	L5
	L6
	L7

	计
	　
	　
	　
	　
	　
	　
	　

	其中：家长
	　
	　
	　
	　
	　
	　
	　


	表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措施和成效

	内容：

	　

	　

	　

	　

	　

	　


	　

	　

	　

	　

	　

	　

	　

	　

	　

	　

	（可加页）

	　

	       县（市、区）人民政府（盖章）

	     年    月    日


